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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安徽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服务行为自律准则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（一）依法代理，遵守规定。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行业主管

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要求，按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（以

下简称招标代理）委托合同约定，根据招标人授权依法开展

招标代理活动，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招标人的规定，自

觉接受政府、社会和行业监督。代理活动过程中，建立和实

施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管控办法，自觉维护招标投标活动秩序，

坚决抵制串通投标、暗箱操作、徇私舞弊等违法交易行为。 

（二）优质服务，诚信履约。认真履行与招标人签署的

委托代理合同，契约守信，恪守职业道德，遵守行业准则，

为招标人提供合法、专业、高效的代理服务。在招标活动中

形成的主要文件及成果，以及需要作出的可能影响招标结果

的各项决策，除事先得到授权外，均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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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提前报招标人确认。代理活动过程中，大力宣传普及招标

投标法律法规精神，向招标人及时、准确告知招标进程及情

况，提出合法化、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，为招标人依法择优

定标提供依据和参考。 

（三）秉公办事，公平公正。严格按照公开的要约邀请

和法定的招标程序办事，公平、公正对待每一个投标人，决

不厚此薄彼，亲疏有别。不排斥潜在投标人，不损害投标人

合法正当权益。坚守法律原则和道德底线，杜绝与招标人、

评标专家或投标人串通，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

人合法权益。不得泄露在代理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国家秘密、

企业商业和技术秘密，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要求或委托代理

合同约定应当保密的信息。不以投标人身份参与所代理的招

标项目竞争，也不得在所代理的招标项目中为投标人提供代

理或咨询服务。 

（四）规范行为，有序竞争。自觉规范招标代理市场行

为，维护招标代理企业以及行业良好形象，与其他招标代理

机构之间形成良好、有序的市场竞争氛围。及时检举和坚决

反对通过作出违法、违规承诺，恶意诋毁同行企业，提出与

实施成本和市场价格水平明显不符的异常低价（建议异常低

价标准为原国家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的 60%以下），甚至是

零收费承揽招标代理业务的行为。 

（五）提升管理，增强能力。注重人才培育和队伍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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锻造业务素质和服务本领，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，增强招标

代理服务能力，实现招标代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制定和执

行本企业内部有关招标代理服务的规范和工作规程，建立和

完善招标代理职业道德规范及标准，建立和完善招标代理服

务质量管控体系，落实岗位责任及责任追究制度。提升招标

代理服务场所的环境、配套服务设施水平，加强信息化建设，

推动信息积累及数据利用，提高招标代理服务效率。 

（六）注重党建，示范引领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持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相融合，

与提升管理水平和优化代理服务相结合，找准企业发展路径，

夯实企业发展根基。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

动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积极履行社

会责任，助力“双招双引”、乡村振兴、扶危助困、专业服

务等公益活动。踊跃参加行业争先创优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 

 


